
桃園市政府法務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105年第 2次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  間：民國 105年 10月 21日 14時 30分 

二、 地  點：本局會議室 

三、 出席者：如後簽到單 

四、 主席：辛副局長柏逸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朱惠卿 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略。 

六、 工作報告： 

(一)105年度 1-9月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執行成果，詳如執行成

果表： 

1、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案 

2、性別意識培力案 

3、性別影響評估案 

4、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案 

5、性別預算案 

6、性別人才資料庫案 

七、 提案討論： 

(一)106年新增本局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案：本府主計處 103年 4

月 14日以桃主統字第 1030003922號函規範逐年須新增 1-2

項性別統計指標項目。 

說明：本局現有性別統計指標項目為本市調解委員性別統

計、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性別統計及本府訴願

審議委員會男女委員年齡別、學歷別、服務年資別

統計，並預計於年底續完成法律諮詢服務中心之法

律諮詢民眾性別統計。106 年預計新增本局職員性

別統計項目。 

決議：職員性別統計業有本府人事處主責，本局改擇定「本

局受理法律諮詢件數統計-按案件類別分」，為 106



年新增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，請採購申訴審議科協助

提供資料予會計員。 

(二)擇定本局施政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案：依 103年第 2次

桃園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(以下簡稱婦權會)會議紀錄，於

每年下半年專責小組會議，擇定 1案施政計畫(不須經府決

行)，提報該領域分工小組，再由各分工小組擇定 3案於次

年度進行性別影響評估。 

說明：本局 106年度施政計畫項目(如附件)經擇定後提報本

市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會議審議。 

決議：考量性別影響評估作業需進行統計工作，為有效利

用資源，配合案由(一)決議，擇定「推展法律諮詢便

民服務」提報本市性別平等委員會人身安全與司法

組分工小組會議審議，再由該分工小組擇定 3 案於

次年度進行性別影響評估。 

(三)CEDAW法規檢視後，本局積極改進縮小性別統計落差案：

性平考核項目，明定本府於法規檢視後，須積極改進縮小

性別統計落差，請擇定一案法案，發展積極改善縮小性別

落差之相關作為。 

說明：本府自 101 年 7 月起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辦理本

市 CEDAW 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工作，並經行政院

性別平等處檢視及提出檢視建議，與本局相關之法

案有改制前之桃園縣政府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設置要

點、桃園縣政府法規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、桃園縣

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設置要點及桃園縣政府

訴願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，建議內容皆為任一性別

不少於三分之一為原則遴聘(派)委員，以促進不同性

別之公共參與機會。本局業於今(105)年性平考核前

積極改進，全數達成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為原



則遴聘(派)委員目標，另本局 105年 5月 20日訂定

發布之桃園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，

亦納入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原則，並完成委員

遴聘(派)。 

決議：本局相關之法案皆已達成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

為原則遴聘(派)委員目標，未來各機關如有新制定法

案簽會本局時，會建議將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

為原則遴聘(派)委員內容納入法案，請本局辦理法制

業務同仁配合辦理。 

 

(四)本局 CEDAW宣導案：請草擬規劃 106年度 CEDAW宣導

之相關事宜。 

說明：本局擬於 106 年度舉辦 3 小時「桃園市政府法案性

別影響評估講習」，課程安排參考今(105)年性平考

核衡量標準表「評審項目四、(四)CEDAW宣導情形

之衡量標準─宣導應有明確 CEDAW主題，並講解

至少 10 分鐘。」之規定，由講師介紹 30 分鐘之

CEDAW 法條發展歷程及其精神等，落實 CEDAW

宣導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八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九、 散會：15時 35分。 



附件一:簽到表 

  



附件二:開會照片 

 


